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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908        证券简称：京运通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27 

 

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委托贷款公告 
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委托贷款对象 1：贵州兴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州兴业”） 

 委托贷款金额：49,910 万元人民币 

 委托贷款期限：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止 

 贷款利率：6% 

 委托贷款对象 2：湖北鑫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北鑫业”） 

 委托贷款金额：14,553 万元人民币 

 委托贷款期限：至 2016 年 10 月 15 日止 

 贷款利率：6% 

 担保（如有）：上述委托贷款及其利息和违约金等由湖南兴业绿色能源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兴业”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同时湖南兴业将

其持有的贵州兴业 100%股权和湖北鑫业 100%股权质押给本公司。 

 

一、委托贷款概述 

 （一）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

公司拟委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贷款 49,910 万元人民币

给贵州兴业，用于投资建设光伏发电项目，委托贷款期限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

止，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6%，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本次委托贷款及其利息

和违约金等由湖南兴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同时湖南兴业将其持有的贵州兴

业 100%股权质押给本公司。 

公司拟委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贷款 14,553 万元人民币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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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湖北鑫业，用于投资建设光伏发电项目，委托贷款期限至 2016 年 10 月 15 日

止，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6%，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本次委托贷款及其利息

和违约金等由湖南兴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同时湖南兴业将其持有的湖北鑫

业 100%股权质押给本公司。 

上述委托贷款尚未签署正式合同，具体以届时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为准。 

上述两项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上市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

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委托贷款的议案》。 

 二、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、信用评级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

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。 

 （一）协议主体 1 的基本情况 

 1、委托贷款对象名称：贵州兴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 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注册地址：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事局大楼 4 楼办公室 

 法定代表人：周青 

 注册资本：1,000 万人民币元 

 股权结构：湖南兴业为贵州兴业的控股股东，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 主营业务：电力、热力的开发、销售、技术咨询与服务；新能源的开发、投

资与建设；风力、太阳能发电的开发、建设、生产销售及运营；与太阳能发电相

关的工程总承包；智能电网、节能与环保、新能源技术的研发、设计及应用。 

2、贵州兴业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：贵州兴业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17

日，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风力、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开发和投资。 

3、贵州兴业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。 

4、贵州兴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贵

州兴业资产总额 0.00 元，负债总额 0.00 元，营业收入 0.00 元，净利润 0.00 元；

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，贵州兴业资产总额 294,262.54 元，负债总额 308,749.24

元，营业收入 0.00 元，净利润-14,486.70 元。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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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协议主体 2 的基本情况 

1、委托贷款对象名称：湖北鑫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 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注册地址：郧西县城关镇人民路 139 号 

 法定代表人：黄波 

 注册资本：2,000 万元人民币  

 股权结构：湖南兴业为湖北鑫业的控股股东，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 主营业务：电力和热力开发、销售、技术咨询与服务；新能源的开发、投资

与建设；风力、太阳能发电的开发、建设、生产销售及运营；与太阳能发电相关

的工程总承包；智能电网、节能与环保、新能源技术的研发、设计及应用。 

2、湖北鑫业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：湖北鑫业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28

日，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风力、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开发和投资。 

3、湖北鑫业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。 

4、湖北鑫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湖

北鑫业资产总额 1,256,000.00 元，负债总额 1,256,000.00 元，营业收入 0.00 元，

净利润 0.00 元；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，湖北鑫业资产总额 1,278,000.00 元，负

债总额 1,278,000.00 元，营业收入 0.00 元，净利润 0.00 元。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 

 三、担保方基本情况 

 上述两项委托贷款事项的担保方均为湖南兴业，湖南兴业是贵州兴业和湖北

鑫业的控股股东。 

担保方名称：湖南兴业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13 年 2 月 28 日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、未上市） 

注册地址：湘潭市九华示范区兴业大道 1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谢文 

注册资本：91,200 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电力、热力的开发、销售、技术咨询与服务；新能源的开发、投

资与建设；风力、太阳能发电的开发、建设、生产销售及运营；与太阳能发电相

关的工程总承包；智能电网、节能与环保、新能源技术的研发、设计及应用。 

湖南兴业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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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、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包括资金和收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

 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业务，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增加收益，对

公司无不利影响。 

 五、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

  上述两项委托贷款事项存在一定的履约风险，公司已采取担保方担保和股权

质押的方式控制该风险；同时，公司将对还款情况进行监控，如发现或经判断

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，控制或降低委托贷款风险。 

六、截至本公告日，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扣减收回的款项后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

12,566.10 万元人民币（不含本次委托贷款），未发生委托贷款逾期的情形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4 月 1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